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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序共性与歧义结构
汉语中若干歧义结构的类型学解释
刘丹青
                             1. 小  引
    汉语歧义现象自70年代末(徐仲华1979)以来一直是国内汉语语法学界相当关注的问题，在歧义现象的描写、歧义的分化方式、歧义的成因等方面均有可观的成果问世。这篇小文想讨论一个在国内汉语学界还很少涉及的问题：汉语中有一部分歧义现象的产生跟汉语的语序类型有关。具体地说，汉语的某些语序特征偏离了人类语言语序方面的蕴涵性共性或共同倾向，出现了某些不和谐语序并存和类型混杂的现象，而某些歧义结构可能就是为这种共性偏离和类型混杂付出的“代价”，这些歧义结构在符合语序共性的大多数语言中不会出现。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钱乃荣主编(1995)笔者撰写的第十一章“歧义现象”中已经提及，但限于教材的体例，所论只能非常简略，本文想就此展开来作一点讨论。
以语言共性和类型学为背景研究汉语歧义问题,意义应该不限于汉语语法本身。在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方面，对许多蕴涵性共性的认定并无异议，但在解释这些共性的原因方面，学者们还颇有不同意见(见科姆里1989:28-31)。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帮助说明，符合共性的和谐语序的确比偏离语序共性的不和谐语序更容易避免语言交际中的歧义现象。因此，力求语言交际的明确性，至少应该是有关语序的蕴涵性共性和倾向共性的形成原因之一。

                     2. “关心自己的孩子”
   作为国内全面讨论汉语歧义现象的第一篇论文，徐仲华(1979)分析了汉语歧义的九种现象，第一种就是“热爱人民的总理”、“反对人民的敌人”、“拥护李代表的提议”等短语体现的歧义结构。紧接着朱德熙(1980)在说明用层次分析分化歧义的方法时，举的例子也全是这种结构：“关心自己的孩子”、“咬死了猎人的狗”等。从此，这类结构差不多成了汉语歧义分析中最著名、最“经典”的例证。本文的讨论，也可以用这类结构为起点。
    这种结构两种理解的层次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以“关心自己的孩子”为例：
      关心‖自己的孩子   ≠  关心自己的‖孩子
         动宾                         偏正
以往的分析，通常就以分析出两者的层次差异为结果。更进一步的，就是指出这种结构产生歧义还需要有词汇选择上的条件：前面的动词必须在意义上跟两个名词性单位(Ｎ1、Ｎ2)都可能发生动宾关系；而Ｎ1必须在意义上可以作Ｎ2的定语。
    然而，我们还想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各种语言遇到这类结构并且意义上也面临这种条件时都会产生类似的歧义？答案是：绝大部分语言都不会。即使撇开有利于消除歧义的词汇选择和形态特征不谈，仅就产生这类歧义的语序条件而言，其他语言也多半不具备。
    这类歧义结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语序条件：第一，动词在宾语之前(记作VO)；第二，领属定语在中心名词之前(记作GN)；第三，关系从句(国内习惯说说谓词性短语充当的定语)位于中心名词之前(记作RelN)。这三条的每一条都见于大量的人类语言，但是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语言却很难找到，因为它不符合人类语言的语序共性或共同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语序条件同时与上述三条相反，即语序为OV、NG、NRel,会形成上述结构的镜像，同样是歧义结构。这三条也分别见于大量人类语言，但同时具备这三条的语言也基本上不存在，因为它也不符合人类语言的语序共性或共同倾向。
    先来看一下Greenberg在他的开创性论文(1966)中所叙述的有关语序共性和倾向。
  共性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前置词记作Pr,后置词记作Po,蕴涵关系记作→,共性2可表示为：Pr→NG，  Po→GN)

    这条共性只谈了介词(Pr和Po)跟领属定语的语序蕴涵关系，汉语介词的情况下面还要谈，这里先不说。但共性2跟动宾的语序也有间接的关系。在Greenberg用来统计的30种语言中，Pr型语言有16种，全部是VO型的(6种是VSO，10种是SVO)，而Po型语言是14种， OV型的有11种，VO型的有3种(均为SVO)。可见，Pr蕴涵VO语序，而VO虽然不能反过来蕴涵Pr，但数量上仍有明显相关性，19种VO语言中16种是Pr型的,参照共性2，这也就意味着VO语言明显倾向于NG，即领属定语后置。在30种语言中， 19种是VO型的，其中15种是NG，只有 4种是GN(3种Po加一种Pr)。换句话说，VO跟GN一起出现的可能在语言中的概率大约是20％。
    顺便请注意，OV蕴涵GN，11种OV语言中，11种是GN，NG为零，所以上述歧义结构的镜像(OV、NG、NRel)中的两条已经不可能同时出现，3条具备更不可能。
    就VO语言而言，20％GN是个不大的概率，不过也没到微不足道的程度。然而，仅仅VO跟NG并存还不足以产生上述歧义,还存在第三个条件：RelN(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Greenberg 关于关系从句的共性如下：
  共性24：如果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或者是唯一的结构或者是可交替的结构，那么这种语言或者使用  后置词,  或者形容词前置于名词，也可能两者兼有。
共性24说明，RelN语序倾向于跟Po一起出现，而我们已经知道，Po语言大多是OV型的。就他的30种语言而言，RelN语言有7种，全部是Po语言，也全部是OV语言，有2种语言是RelN和NRel两可，都是Po语言，其中OV和VO各一种；从VO的角度看，则19种VO语言有18种是NRel，只有一种是Nrel和RelN两可。也就是说，RelN跟VO并存的概率只有1/38。
    把两种情况合在一起，要让上述歧义结构的三个语序条件同时出现，其概率就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Greenberg抽样的30种而言，这三种语序同时出现的语言数目为零。而它的镜像也难以同时出现。由此可见，其他语言是很难出现“关心自己的孩子”这种歧义结构的。在汉语内部，这类结构成了语法学的“经典性”歧义类型，而在世界语言中，它们恰好是非常“汉语式”的歧义类型。
    在Greenberg以前，除了少数学者外，语言学研究语序都是以某单一结构(如动宾结构)的语序为研究对象。Greenberg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把不同结构的语序放在一起,以抽样、计量和逻辑推导的方式考察不同语序之间的相关性和蕴涵性。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语序之间有和谐和不和谐关系之分，比如,“OV跟后置词相和谐,而VO跟前置词相和谐”,“前置词跟NG相和谐,后置词跟GN相和谐”,等等。而汉语中的歧义结构“关心自己的孩子”,是以不和谐的“VO、GN、RelN”并存为条件的，因此不大可能在其他语言中出现。而和谐的语序搭配，即“VO、NG、 NRel”(如俄语、泰语、毛利语…),或“OV、GN、RelN”(如日语、藏语、印地语、巴斯克语…)，则不存在这类歧义现象。
    上面讨论的歧义结构不涉及主语(记作S)，所以我们姑且把VO看作一种语序类型来讨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实际的情形比这复杂，需要作些补充说明。在S、V、O所能构成的6种逻辑上存在的语序中，大部分语言都是SVO、SOV和VSO三种中的一种，我们所说的OV主要就指SOV。从与其他语序的蕴涵关系看，SOV和VSO的差异最突出，几乎是处处对立，两者的类型特征很突出。SVO本身的语序介于两者之间，动在宾前的特点与VSO相同，所以两类可以归并成一个VO类，主在动前的特点又跟SOV一致，理论上也不妨归成一个SV类。从跟其他语序的蕴涵关系看，SVO也介于VSO和SOV之间，本身的类型特点不明显。有些SVO语言跟VSO有较多的语序共同点,如泰语,有Pr、NG、NRel；另一些则跟SOV有较多的共同点，如芬兰语，有Po、GN、RelN。从数量统计看，跟VSO接近的SVO语言较多，所以在Greenberg(1966)之后，Vienemann等倾向于把SVO和VSO归并为VO一个类型来研究。不过,Hawkins(1983)提醒我们,由于SVO语言的语序类型不稳定,所以S、V、O三者的语序作为类型参项远不如介词(Pr、Po)的语序重要。我们上面的分析也显示，VO跟GN的不和谐仅仅是概率性的，仍有20％VO语言可以有GN，这些VO、GN并存的VO全是SVO而非VSO。
                     3. “对报纸的批评”
    偏离共性的歧义结构在汉语中不限于上面一类。下面我们要讨论的一类，就跟更重要的类型参项即介词(Pr、Po)有关。
    徐仲华(1979)举的第8类歧义是“‘对’和‘对于’组成的结构”,以“张鼐对她的无限深情”为例。这个歧义结构中，实际上有歧义的是与介词有关“对她的深情”。这类短语后来也成为歧义论著中常举的汉语歧义结构，如文炼、允贻(1985:43)举的“对报纸的批评”和“关于青少年的问题”。这类歧义也由层次差异造成，即：
      对‖报纸的批评  ≠  对报纸的‖批评
         (介宾)                   (偏正)

比较一下前面对“关心自己的孩子”的分析，可以看出两种歧义结构的层次原因是一致的,差异只是结构关系,即动宾换成了介宾。所以可以推出其语序条件是:1.Pr(用前置词); 2.GN；3.介词短语修饰后面的名词(AN或GN。介词短语充当的定语在类型学中通常不作为独立参项;若要归类,则较接近形容词性定语或领属定语,所以这里记作AN或GN)。从语言共性的角度看,这种歧义结构更少有机会在其他语言中出现。
    前面说过，介词的位置是比动词的位置更强的类型参项，它跟领属定语的蕴涵关系更加直接。回顾一下Greenberg共性2：
  共性2：使用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而使用后置词的语言，领属定  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在他的30种语言中，Pr语言有16种，其中15种是NG，只有挪威语一种是GN。反过来， Po语言有14种，全部都是NG。可见，仅仅Pr和GN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的可能已经接近零。换句话说,这种歧义更是汉语式的歧义，更不可能在其他语言中出现。至于AN，也是跟Pr不和谐的语序。在16种Pr语言中，NA是12种，AN仅4种；而在14种Po语言中，AN是9种，NA是5种。这里，虽然不存在绝对的蕴涵性共性，但倾向还是存在的，即Pr跟NA和谐，Po和AN和谐。况且介词短语不是真的形容词定语A，也可以看作接近蕴涵性更强的领属定语G。所以“对她的深情”这种歧义结构的语序条件全部同时出现的可能实际上趋向于零。
    上面的分析把汉语看作Pr型语言，因为造成该歧义结构的关键是用了跟GN和AN都不和谐的Pr。但是，需要指出，汉语并不是单纯的Pr型语言。汉语既有跟GN和AN不和谐的Pr，也存在跟这两种语序和谐的Po，只是由于汉语语法学较多地受英语等Pr语言的语法学影响，因而只注意Pr而忽略了Po。汉语的所谓“方位词”,尤其是主要用于后置的单音节方位词和部分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就有Po(后置介词)的作用。当然它们有时候带有方位名词的作用，但是别忘了汉语的Pr大部分都兼有动词的作用。所以兼名词并不妨碍它们有介词的性质(参阅刘丹青1991)。有意思是，假如短语的介词选用Po而不是Pr，这时候的汉语正好成了和谐的Po、GN、AN并存的语言，上述歧义就不存在。如跟上述有Pr的结构相对的Po结构的两种意义就不可能同形，而分别是：
        瓶子上的‖盖子 ≠ 瓶子的盖子‖上
                偏正                 宾介
哪种位置用Pr哪种位置用Po在汉语中受到句法和语义条件的制约(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但是也有一些句法位置可以任选Pr或Po。我们看到，选用Pr会造成歧义而选用Po可以避免歧义。比较：
     Pr: 在‖贫困县的小学  ≠  在贫困县的‖小学
          介宾                           偏正
      Po：贫困县的小学‖里  ≠  贫困县里的‖小学
                     宾介                偏正
这种情形不独见于表示方位处所的介词，也见于表示其他语义关系的介词，如下列带有比况类介词的结构：
    Pr：像‖猴子的面孔 ≠  像猴子的‖面孔
          介宾                         偏正
    Po：猴子的面孔‖似的  ≠  猴子似的‖面孔
                 宾介                  偏正
汉语只有GN没有NG，只有AN没有NA，在此前提下，用跟GN和AN和谐的Po便没有歧义,用跟GN和AN不和谐的Pr便可能产生歧义。可见，和谐的语序有避免歧义的作用。
               4. “知道你回来以后病了”
    以上两类，主要是动宾和介宾语序为一方、偏正语序为另一方，两方的不和谐造成歧义。下面我们将看到，动宾语序和介宾语序的不和谐也会造成歧义。黄国营(1985)举到过下列例句体现的歧义结构：
      发现你离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打电话了

      听说你上了车以后才想起那件事
      知道你回来之后一直心事重重
这些例句中的“的时候”、“以后”和“之后”其实都是表示时间状语的后置词，相当于英语的前置词when, after, since等。把不影响歧义的成分略去，上述歧义结构可以用“(他)知道你回来之后病了”为代表，其歧义的层次是：
      (他)知道你回来之后‖病了  ≠   (他)知道‖你回来之后病了
                       偏正                  动宾
这类歧义的直接原因是动词“知道”和后置词“之后”的管辖范围(宾语)不确定。“知道”的管辖范围小(宾语为“你回来”),则“之后”的管辖范围大(宾语为“知道你回来”)；“知道”的管辖范围大(宾语为“你回来之后病了”)，则“之后”的管辖范围小(宾语为“你回来”)。这种歧义的类型条件是动宾关系为VO语序，而介词为Po，这是不和谐的语序。前面说过，在Greenberg的30种语言样本中，Pr型语言有16种，全部是VO型的(6种是VSO，10种是SVO),而Po型语言是14种,OV型的有11种,VO型的有3种(均为SVO)。显然，Pr同VO和谐，跟OV不和谐；Po同OV和谐，同VO不和谐。我们试把这里的Po换成同VO和谐的Pr，句子不很自然，但歧义却消除了。如：
      (他)当知道你回来‖就病了  ≠  (他)知道‖当你回来就病了
                        偏正                 动宾
语序的不和谐，再次造成了结构层次性的歧义现象。
               5.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所谓语序之间的和谐与不和谐，是类型学家们根据对人类语言的调查和统计而得出来的。不同语序之间的和谐，尤其是涉及蕴涵性共性的强参项方面的语序和谐,如Pr和VO，Po和GN等，是大部分人类语言的共同性质，由此可将众多的语言归纳成很少量的语序类型。而汉语中存在较多的不和谐语序，如Po和VO的并存，尤其是Pr和GN的并存，使得汉语较难归入业已建立的这些类型，乃至与亲属语言和邻近语言也很不相同。多数藏缅语和阿尔泰语、日语、朝鲜语等都是和谐的Po型语言，即Po-OV-GN-AN-RelN，而绝大部分壮侗语、苗瑶语、南亚语都是和谐的Pr型语言，即Pr-VO-NG-NA-NRel，而汉语却是Pr/Po-VO-GN-AN-RelN。在最重要的参项即介词上Pr和Po并存，在其他方面有的跟Pr型走,有的跟Po型走。本文讨论的汉语歧义结构，都发生于不和谐的语序并存时，当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不和谐语序改成和谐语序时，歧义又消除了。
    正因为和谐和不和谐是通过概率得出的，因此大多不是绝对规律，而是相对的倾向。只有蕴涵性共性所揭示的和谐，可以说是绝对的和谐，如VSO语言必定是Pr语言，则VSO跟Pr是绝对和谐的，但SVO跟Pr的和谐却只是相对的(即通过概率表现出来的倾向)，因为还有少量SVO语言是用Po的，同时可知，VO或SVO跟Po的不和谐也只是相对的。所以，不和谐语序的并存并不是汉语独有的现象，其他语言也可能存在，只是汉语的不和谐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罢了。值得关心的是，本文讨论的有些歧义，就是由相对的不和谐造成的，那么其他语言中的语序不和谐是否也可能造成歧义结构呢？有可能。我们熟悉的英语是Pr型语言，英语中的大部分语序跟Pr是和谐的，如VO、NRel、NG(the cover of the magzine)、NA(a boy poor at mathematics)，也存在跟Pr型不和谐的语序，如GN(a farmer's son)、AN(a poor boy)。果然，英语中也存在跟语序不和谐有关的歧义现象。下例是西方语言学常举的歧义句(见帕默1982:144,157)：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驾驶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歧义的关键是flying planes可以被理解为动宾关系“驾驶飞机”，也可以被理解为偏正关系“飞行中的飞机”。西方学者举这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单纯的直接成分分析不能解释它的歧义，而必须加上结构关系，转换分析则可以进一步用深层结构的差异来分化它的歧义。不过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歧义结构的类型条件是英语中VO和AN这两种不和谐语序的并存。假如英语中统一用跟VO和谐的NA语序，如：
      Planes flying in the air can be dangerous.

      `飞行在空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这类的歧义就不会发生。汉语也是VO跟AN并存，所以这类歧义也大量存在，如“学习材料，进口汽车、研究方法”等语法书常举的例子便是这一类歧义。不过本文前面讨论的歧义多涉及好几个不和谐语序的并存，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很难出现的。
    此外，必须指出，偏离人类语言共性或倾向的语序，即不和谐语序，只是为某些歧义结构提供了可能，实际造成歧义的机会并不大。因为，除了语序外，人类语言还有许多语言手段，其中很多是有利于消除歧义的因素，仅在语法内部，就有格的标记，一致关系、冠词等等。汉语是这一类手段比较少的语言，所以不和谐语序特别容易造成歧义。其他语言不一定如此。上述英语例句的歧义，是在用了无法体现一致关系的情态动词can的情况下产生的。只要去掉情态动词，动词的一致关系就足以消除歧义：
      Flying planes is dangerous.

     `驾驶飞机是危险的。'

      Flying planes are dangerous.

      `飞行中的飞机是危险的。'

假如保留情态动词，而将指飞机的词改用单数，也因为冠词的使用而使歧义分化：
      Flying a plane can be dangerous.

      `驾驶一架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A flying plane can be dangerous.

      `一架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

在世界上的语言中，英语的形态并不算很丰富，由此可以推想，形态比英语更丰富的语言，即使存在不和谐语序，也更少有机会表现为歧义结构。
不和谐的语序在人类语言中本身已经不容易出现，因不和谐语序造成歧义的情况又因为其他手段的介入而更不容易，所以，当学者们在为语序间的蕴涵性共性和倾向性共性寻找解释时，的确不容易注意到歧义这个因素。于是，汉语在这方面便成为难得的例子。当然，人们会问：为什么汉语在形态不丰富的情况下还大量存在不和谐语序(从而造成歧义较多的现象)？ 大家知道，王士元教授的高足桥本万太郎(中译1985)曾用汉语所处的地理位置南为“顺行结构”的壮侗、南亚等语言，北为“逆行结构”的阿尔泰等语言来解释汉语历史上和方言中语序类型的复杂性，这给这个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极有益的启发。不过，他并没有正面探讨普通话本身存在不和谐语序的问题，而且他的论述从材料到分析都还存在一些可商之处，因此还不足以全面解答上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求已经超出了这篇小文的范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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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以上是本文发表时的样子(载石锋、潘悟云编《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最近笔者又想到汉语中一类著名的歧义是由汉语特殊的语序格局造成的，谨补志于此。

汉语中有“和、跟、同、与”一组同义词是连词和介词的兼类词。一般的兼类虚词大多不会在实际语境中造成歧义，而这组词在实际语境中也经常造成歧义，也给语言学家的句法分析造成困难。有不少文章辅导学生怎样辨别它们的词类身份，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句子难以辨别。如：

   [[我和他]谈了] ~  [我[[和他]谈了]]
在前一种分析中，“和”是并列连词，相当于英语and；在后一种分析中，“和”是介词，相当于英语with。这个句子放在很多语境中都消除不了歧义。单纯研究汉语语法的人可能会感到，由于伴随者(concomitant))状语意义上跟并列连接有密切关系，因此这种歧义应当是很普遍的，有时实际上是结构歧义而并不影响理解，例如“我同他一起去”，不管结构上怎么分析，最后的理解还是两个人一起去。其实，从跨语言角度讲，这种歧义是颇不寻常的。试略作分析。这种歧义的存在条件在词汇方面是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同形，在句法方面主要是两条：1、使用前置介词；2、介词短语修饰动词时在动词之前。事实上，在典型的前置词语言中，介词短语通常会在动词后，所以和主语没有直接关系，相当于前置词“和”的词也就不会和主语中的并列连词混同，如英语的with和and，即使它们同形，也没有机会在同一位置出现。而在典型的后置词语言里，状语倒的确会在动词前，但相当于前置词“和”的词当是后置词，会在“他”之后，类似“我他和谈了”这种形式，而并列连词仍会嵌在主语的中间，完全没有机会在同一位置出现。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句法条件的语言非常难找。从理论上说，VSO语言在不及物动词作谓语时可能出现这类歧义（假如同时满足两类词同形的词汇条件）。VSO语言的状语比SVO语言更强烈地倾向后置。遇到不及物动词，会出现“去我和他”这种形式，其中的“和他”可能是并列主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介词短语作状语。不过，假如只要有宾语，歧义就难以发生，因为状语要在宾语后，例如汉语的歧义句“我和他一起看电影”在VSO语言中，如果理解为并列主语，句式当类似“看我和他电影”，如果“和他”是介词短语作状语，句式当类似“看我电影和他”，也不会有歧义。所以，这类歧义是由使用前置词而介词短语又在动词前这一相当少见的语序组合造成的。以上分析只考虑句法，没有考虑形态问题。假如介词宾语有主格以外的格标记，则任何句法条件都无法造成这类歧义。

